	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教職員離職程序單

	職稱
	
	姓名
	

	離職原因
	
	離職日期
	   年  月 日

	會各處室組簽章
	教務處：

設備組：

學務處：

輔導室：

主計室：

人事室：

（請繳回職名章、服務證）
	總務處：

庶務組：

財管人員：

出納組：

□有尚待清償急難貸款
□無尚待清償急難貸款
文書組：

圖書館：
資訊小組：



	　　　謹呈

校　長

職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附註：

　一、離職人員如有未了事項，請各處室組通知儘速辦理，經各處室組簽章後即視為一切手續完竣。

　二、本清單經有關處室組簽章並經批准後送還人事室，以憑核發離職證明。

